关于2023年1—10月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及2023年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

（2023年11月14日在朔州市朔城区九届人大常委会
第25次会议上）

朔城区财政局局长 周庆山

尊敬的冯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区人民政府委托，我向本次会议作2023年1—10月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2023年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请予审议。
一、2023年1—10月全区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截至10月底，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92241万元，为年初预算112800万元的81.77%，同比下降0.72%。其中：税收收入完成70792万元，为年初预算94272万元的75.09%，同比增长7.4%。非税收入完成21449万元，为年初预算18528万元的115.77%，同比下降20.54%。
主要项目收入完成情况：增值税完成21126万元，为年初预算的55.59%，同比下降4.43%；企业所得税完成8837万元，为年初预算的70.7%，同比增长17.06%；资源税完成4307万元，为年初预算的66.26%，同比下降2.6%；城市维护建设税完成4838万元，为年初预算的60.48%，同比下降19.74%；房产税完成7649万元，为年初预算的152.98%，同比增长285.34%；城镇土地使用税完成5081万元，为年初预算的92.38%，同比增长172.59%；土地增值税完成2602万元，为年初预算的52.04%，同比下降63.26%；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完成2206万元，为年初预算的73.53%，同比下降36.21%。
截至10月底，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54954万元，支出进度为62.91%，同比增长1.74%。
主要项目支出情况：教育支出46249万元，同比增长7.0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5332万元，同比增长89.0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0632万元，同比下降4.76%；卫生健康支出25319万元，同比增长6.99%；城乡社区支出37083万元，同比增长115.36%；农林水支出34244万元，同比增长26.86%；交通运输支出2837万元，同比下降73.64%；自然资源海洋气象支出6211万元，同比下降53.51%；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324万元，同比下降7.3%。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截至10月底，全区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8206万元，为年初预算14000万元的58.61%，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6641万元，为年初预算10000万元的66.41%，同比下降83.05%；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1565万元，为年初预算4000万元的39.13%，同比增长15.67%。
截至10月底，全区政府性基金支出执行16197万元，支出进度为62.7%,同比下降77.53%。
主要项目支出情况：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万元，同比下降81.08%；城乡社区支出11535万元，同比下降51.72%；农林水支出32万元，同比下降56.76%；其他支出4623万元，同比下降89.99%。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全区社会保险基金2022年底滚存结余40395万元，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滚存结余6227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结余34168万元。
1、1-10月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情况
截至10月底，全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41306万元，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收入31237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0069万元。
2、1-10月份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执行情况
截至10月底，全区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执行34418万元。其中：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支出26169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8249万元。
3、1-10月份社会保险基金结余情况
截至10月底，全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41306万元，2022年底滚存结余40395万元。收入总计81701万元。全区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执行34418万元。收支相抵结余47283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23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计667万元。其中：上年结余428万元，为2020—2021年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本年收入239万元，为2023年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
截至10月底，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执行49万元。
二、2023年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一）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方案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整方案
增加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14628万元，其中：财力性转移支资金增加14620万元，一般债券转贷资金增加8万元。 
年初人代会批准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12800万元，统筹考虑今年1-10月份区本级收入完成92241万元，为年初预算的81.77%，同比下降0.72%，减收666万元的实际，参考前两年第四季度收入完成情况，今年全年预计收入可完成99800万元，较年初预算减收13000万元，同比下降6.16%，短收原因主要是年内煤炭价格持续回落，房地产行业不景气造成税收收入下降。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方案
增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628万元。其中：财力性转移支资金13400.34万元调增到具体项目(明细见附表1)；财力性转移支资金1219.66万元用于人员调资、民生政策提标以及区委区政府安排的重大事项上；新增一般债券转贷收入8万元，用于上沙塄河水库维修养护工程。
调减部分项目支出13000万元(明细见附表2)。
经上述调整，2023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出由区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293782.34万元，调整为295410.34万元。
3、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1）一般转移支付收入指定用途部分由年初预算的50333万元，调整为81605万元，调增31272万元，分别是：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增加-116万元、结算补助收入增加1375万元、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补助收入增加-35万元、固定数额补助收入增加993万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增加972万元、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增加82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增加3119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增加100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增加5091万元、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增加1062万元、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增加217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增加14770万元、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性收入增加2136万元、商业服务业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增加596万元、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增加8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增加798万元、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增加104万元。
（2）专项转移支付收入由年初预算的5863万元，调整为18801万元，调增12938万元，分别是：一般公共服务增加135万元、公共安全增加29万元、卫生健康增加254万元、节能环保增加6390万元、城乡社区增加50万元、农林水增加4242万元、交通运输增加828万元、资源勘探信息增加280万元、商业服务业增加80万元、粮油物资储备增加650万元。均按转移支付文件要求用于指定用途。
（3）、2023年盘活存量资金24864万元，已安排支出24864万元。
（4）、对年初预算安排的部分项目进行调剂(明细见附表3)。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方案
1、政府性基金收入调整方案
2023年专项债券转贷款收入由年初预算的3000万元调整为5000万元，新增2000万元。
2、政府性基金支出调整方案
2023年新增专项债券转贷收入2000万元，用于人民医院医疗设备专项债券项目。
经上述调整后，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支出由年初的22464万元调整为24464万元，增加2000万元。
3、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1）政府性基金专项转移支付收入由年初预算的438万元，调整为898万元，调增460万元，分别是：2022年土地出让收益省级统筹资金120万元、2023年第四批省级乡村振兴战略专项资金和土地出让收益省级统筹资金200万元、2023年第二批中央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75万元、2023年部分省级群众体育赛事活动经费15万元、2023年市级体育彩票公益金50万元。均按转移支付文件要求用于指定用途。
（2）将600万元专项债券由人民医院医疗设备项目调整为林业局南山绿化工程治理项目。
（3）农田建设服务中心2021年农田建设项目多元化财政资金545万元调整为住建局朔城区七里河片区集中供热一次管网下穿北同蒲铁路顶管工程占地款及评估费(占地款）5.51万元；神头镇集大元高铁神头段拆迁补偿款45万元；交通局2023年朔城区“四好农村路”公路工程涉及杨树局林地补偿等相关费用167.84万元；专项债券付息8.72万元；东兴街南片区违建拆除资金75.97万元；南城办南城街道东关宏兴二区西侧老旧片区改造工程241.96万元。
（4）征收中心四小周边老旧片区137户住户的搬迁费、过渡费、装修费500万元调整为永定河流域恢河支流南邢家河段综合治理工程征收补偿资金500万元。
（5）征收中心朔城区第八幼儿园征收项目征收剩余资金34.03万元和朔州市朔城区扶贫开发服务中心2023年度乡村振兴项目资金0.45万元调整为专项债券付息34.48万元。
三、今后财政工作重点
下一步，财政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市、区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各级财政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力提效财政政策，注重精准、更可持续；认真落实减税降费措施，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优化支出结构，加强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兜牢基层“三保”底线，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增强财政宏观调控效能，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向好，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加强党的建设，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财政工作的统揽，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强政治思想建设，加强组织队伍建设，加强作风纪律建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不断提高财政党建质量和水平，激励财政干部忠诚履职、勇于担当，营造风清气正的财政理财环境。
（2） 坚持挖潜增收，壮大财政综合实力。     
[bookmark: _GoBack]加大组织收入力度，强化收入形势分析，强化与税务、自然资源等部门的沟通对接，及时掌握上级补助、税收收入、土地出让和更新计划完成情况，保障减税降费助企纾困系列财政奖补政策落地落实。将支持产业发展和市场主体培育作为财源建设的首要任务，持续创优“六最”营商环境，促进财源可持续增长。
（3） 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始终把民生支出作为财政保障的重中之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民生领域稳定投入机制。落实预算编制“政策、工作、资金”“三聚焦”，精准科学编制预算，健全预算执行通报和督导督办机制，打通预算执行痛点、难点，让“好钢用在刀刃上”，让每一笔资金花在最需要的地方、花出最好的效果。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做好2023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们将认真贯彻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自觉接受人大的监督，虚心听取政协的意见和建议，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扎实做好财政预算各项工作，为打造“三区一高地”、建设现代新朔城提供坚强财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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